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2號

聲  請  人  柯宗龍  

相  對  人  陳富勇  

            邱月珠  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1

54號事件）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

為之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

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

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

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 項之異

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

裁定駁回之。前項裁定，應敘明理由，並送達於當事人，民

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4 第1 項前段、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

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

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即明。查：

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

99154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於113年10月28日送達異議人，

是異議人於113年11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，尚未逾異議

期間，異議人之異議自屬合法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

　　異議人業已繳納執行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，然因加

計利息，尚應再繳納310元，異議人亦已繳納完畢，異議人

並未有意拖延，為此聲明異議等語。

三、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，除法律有免徵或暫免繳納執行費

之情形外，應依同法第28條之2之規定繳納執行費，未繳納

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正，逾期不補則以欠缺聲請強制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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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之法定要件，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異議人以112年度票字第327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

義（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），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財產強制執

行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事件受理在案（下稱

系爭執行事件），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金額總計為

663,754元，應徵執行費用5,310元，扣除異議人前已繳納之

342元，異議人尚應補繳4,968元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

以113年8月23日桃院增新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函命異議

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繳上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於113年8月28

日收受上開函文，然迄至113年11月7日均未繳納上開執行費

用，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以原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

請等情，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。　

　㈡異議人前雖曾以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並經本

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767號受理在案，然因異議人未繳納

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

字第14767號駁回異議人該案之聲請，此亦經本院調閱該執

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，異議人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

行，乃係因不合法定程序而遭駁回，而執行費用於聲請強

制執行之際即應繳納，此為聲請強制執行必備之程式，不因

聲請不合法即可退還執行費，況同一債權固可僅繳納一次執

行費，但須以繳納執行費之該次執行係合法執行為前提，

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非符合法定程序，則異議人本次

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自仍須依強制執行法

第28條之2規定重行繳納執行費用。

　㈢從而，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係因不合法定程序遭駁

回，則異議人本次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當需

繳納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既未遵期補繳上開4,968元執

行費用，且異議人迄今亦未補正上開執行費用，有多元化案

件繳費查詢清單可佐（本院卷第13頁），原裁定命異議人負

擔該部分執行費用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人猶執前詞指摘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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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異議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潘曉萱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
告費新台幣1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佩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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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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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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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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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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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2號
聲  請  人  柯宗龍  
相  對  人  陳富勇  
            邱月珠  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事件）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異議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 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前項裁定，應敘明理由，並送達於當事人，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4 第1 項前段、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即明。查：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於113年10月28日送達異議人，是異議人於113年11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，尚未逾異議期間，異議人之異議自屬合法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
　　異議人業已繳納執行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，然因加計利息，尚應再繳納310元，異議人亦已繳納完畢，異議人並未有意拖延，為此聲明異議等語。
三、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，除法律有免徵或暫免繳納執行費之情形外，應依同法第28條之2之規定繳納執行費，未繳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正，逾期不補則以欠缺聲請強制執行之法定要件，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異議人以112年度票字第327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（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），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財產強制執行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事件受理在案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，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金額總計為663,754元，應徵執行費用5,310元，扣除異議人前已繳納之342元，異議人尚應補繳4,968元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113年8月23日桃院增新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函命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繳上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於113年8月28日收受上開函文，然迄至113年11月7日均未繳納上開執行費用，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以原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等情，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。　
　㈡異議人前雖曾以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767號受理在案，然因異議人未繳納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767號駁回異議人該案之聲請，此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，異議人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，乃係因不合法定程序而遭駁回，而執行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之際即應繳納，此為聲請強制執行必備之程式，不因聲請不合法即可退還執行費，況同一債權固可僅繳納一次執行費，但須以繳納執行費之該次執行係合法執行為前提，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非符合法定程序，則異議人本次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自仍須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規定重行繳納執行費用。
　㈢從而，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係因不合法定程序遭駁回，則異議人本次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當需繳納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既未遵期補繳上開4,968元執行費用，且異議人迄今亦未補正上開執行費用，有多元化案件繳費查詢清單可佐（本院卷第13頁），原裁定命異議人負擔該部分執行費用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異議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潘曉萱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佩伶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2號
聲  請  人  柯宗龍  
相  對  人  陳富勇  
            邱月珠  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1
54號事件）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
為之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異議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
   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
    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
    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 項之異議
    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
    定駁回之。前項裁定，應敘明理由，並送達於當事人，民事
    訴訟法第240 條之4 第1 項前段、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 項
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民
    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即明。查：本
    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99
    154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於113年10月28日送達異議人，是
    異議人於113年11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，尚未逾異議期
    間，異議人之異議自屬合法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
　　異議人業已繳納執行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，然因加
    計利息，尚應再繳納310元，異議人亦已繳納完畢，異議人
    並未有意拖延，為此聲明異議等語。
三、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，除法律有免徵或暫免繳納執行費
    之情形外，應依同法第28條之2之規定繳納執行費，未繳納
    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正，逾期不補則以欠缺聲請強制執
    行之法定要件，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異議人以112年度票字第327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
    （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），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財產強制執行
    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事件受理在案（下稱系
    爭執行事件），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金額總計為66
    3,754元，應徵執行費用5,310元，扣除異議人前已繳納之34
    2元，異議人尚應補繳4,968元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
    113年8月23日桃院增新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函命異議人
    於文到後5日內補繳上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於113年8月28日
    收受上開函文，然迄至113年11月7日均未繳納上開執行費用
    ，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以原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
    等情，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。　
　㈡異議人前雖曾以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767號受理在案，然因異議人未繳納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767號駁回異議人該案之聲請，此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，異議人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，乃係因不合法定程序而遭駁回，而執行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之際即應繳納，此為聲請強制執行必備之程式，不因聲請不合法即可退還執行費，況同一債權固可僅繳納一次執行費，但須以繳納執行費之該次執行係合法執行為前提，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非符合法定程序，則異議人本次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自仍須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規定重行繳納執行費用。
　㈢從而，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係因不合法定程序遭駁回
    ，則異議人本次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當需繳
    納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既未遵期補繳上開4,968元執行
    費用，且異議人迄今亦未補正上開執行費用，有多元化案件
    繳費查詢清單可佐（本院卷第13頁），原裁定命異議人負擔
    該部分執行費用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
    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異議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潘曉萱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告費新台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佩伶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2號
聲  請  人  柯宗龍  
相  對  人  陳富勇  
            邱月珠  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事件）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之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異議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 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前項裁定，應敘明理由，並送達於當事人，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4 第1 項前段、第2 項、第3 項、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即明。查：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於113年10月28日送達異議人，是異議人於113年11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，尚未逾異議期間，異議人之異議自屬合法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
　　異議人業已繳納執行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，然因加計利息，尚應再繳納310元，異議人亦已繳納完畢，異議人並未有意拖延，為此聲明異議等語。
三、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，除法律有免徵或暫免繳納執行費之情形外，應依同法第28條之2之規定繳納執行費，未繳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正，逾期不補則以欠缺聲請強制執行之法定要件，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異議人以112年度票字第327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（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），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財產強制執行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事件受理在案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，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金額總計為663,754元，應徵執行費用5,310元，扣除異議人前已繳納之342元，異議人尚應補繳4,968元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113年8月23日桃院增新113年度司執字第99154號函命異議人於文到後5日內補繳上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於113年8月28日收受上開函文，然迄至113年11月7日均未繳納上開執行費用，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即以原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等情，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。　
　㈡異議人前雖曾以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767號受理在案，然因異議人未繳納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經本院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767號駁回異議人該案之聲請，此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，異議人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，乃係因不合法定程序而遭駁回，而執行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之際即應繳納，此為聲請強制執行必備之程式，不因聲請不合法即可退還執行費，況同一債權固可僅繳納一次執行費，但須以繳納執行費之該次執行係合法執行為前提，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非符合法定程序，則異議人本次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自仍須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規定重行繳納執行費用。
　㈢從而，異議人前次聲請強制執行既係因不合法定程序遭駁回，則異議人本次再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，當需繳納足額之執行費用，異議人既未遵期補繳上開4,968元執行費用，且異議人迄今亦未補正上開執行費用，有多元化案件繳費查詢清單可佐（本院卷第13頁），原裁定命異議人負擔該部分執行費用，於法並無不合，異議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異議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潘曉萱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佩伶




